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明确其职责,保证

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

体系,维护金融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

落实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制定

和执行货币政策,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第三条　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

经济增长.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下列职责:

(一)发布与履行其职责有关的命令和规章;

(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实施宏观信贷

调控;

(三)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

(四)牵头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实施宏观审慎管理;

(五)监督管理银行间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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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场、黄金市场并按照国务院规定监督管理有关衍生品市场;

(六)实施外汇管理和跨境人民币管理,持有、管理、经营

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

(七)经理国库;

(八)监督管理支付、清算体系,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

常运行;

(九)组织协调反洗钱工作,依法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和

监督管理;

(十)监督管理征信业,主管信用评级行业并按照规定实施

监督管理;

(十一)组织实施金融业综合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

(十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

(十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

中国人民银行为履行职责,可以依照本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

开展业务.

第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就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

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中国人民银行就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有关货币政策事项作出

决定后,即予执行,并报国务院备案.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国务

院依法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

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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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全部资本由国家出资,属于国家所

有.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设行长一人,副行长若干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中国人民

银行副行长由国务院总理任免.

第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行长领导中国人民

银行的工作,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

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

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分支机

构,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对分支机构实

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授权,维护本

辖区的金融稳定,承办有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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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副行长及其他工作人员应

当恪尽职守,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得在任何金融机构、

企业、基金会兼职.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副行长及其他工作人员应

当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并有责任为与履行其职责有关的金融机构

及当事人保守秘密.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本系统的内部审

计、内部控制等制度,加强内部的监督管理.

第三章　人 民 币

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人民币包

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

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

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第十六条　人民币的单位为元,人民币辅币单位为角、分.

第十七条　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作、发行.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版人民币,应当将发行时间、面额、图

案、式样、规格等予以公告.

第十八条　禁止伪造、变造人民币.禁止出售、购买、运输

伪造、变造的人民币.禁止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禁

止故意毁损人民币.禁止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发售代币票券,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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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第二十条　残缺、污损的人民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

兑换、收回、销毁.

第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设立人民币发行

库.人民币发行基金的调拨,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

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动用人民币发行基金.

第四章　业　　务

第二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运用下列

货币政策工具:

(一)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交存存款准备金;

(二)确定中央银行政策利率;

(三)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账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再

贴现;

(四)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贷款;

(五)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其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及

外汇;

(六)国务院确定的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运用前款所列货币政策工具

时,可以规定具体的条件和程序.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理

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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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根据需要,为金融机构、其

他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国际组织等开立账户,但不得对账户透

支.

第二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组织或者协助组织金融机构

相互之间的清算系统,协调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清算事项,提供

清算服务.具体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支付结算

规则.

第二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的需要,可以

决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的数额、期限、利率和方式,但贷款

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第二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

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第二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

提供贷款,不得向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

款,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

经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金融机构、金融

基础设施运营主体提供特种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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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金融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会

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监测评估金融体系的整体

稳健性,开展宏观审慎管理,防范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三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金融市场实

施宏观调控和管理,监测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可以根据情形采取

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等措施,促进金融市场稳健发展,维护金融

市场稳定.

第三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实施

监督管理,按照国务院规定对银行间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实施监督

管理,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实施宏观审慎管理.

第三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

定对非银行支付机构、清算机构及其他支付服务组织实施监督管

理.

第三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依法制定金融业综合统计基

础标准,组织实施金融业综合统计,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国

家金融基础数据库,统一编制全国金融业综合统计数据、报表,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共享和公布.

第三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

个人的下列行为进行检查监督:

(一)执行有关存款准备金、利率、再贷款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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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有关规定的行为;

(三)与中国人民银行特种贷款有关的行为;

(四)执行有关人民币管理规定的行为;

(五)执行有关银行间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票

据市场、黄金市场及有关衍生品管理规定的行为;

(六)中国人民银行监督管理的金融基础设施运营主体执行

有关规定的行为;

(七)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统计规定的行为;

(八)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委托,办理国库业务的行为;

(九)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支付、清算管理规定的行为;

(十)执行有关反洗钱规定的行为;

(十一)执行有关征信业、信用评级行业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

定的需要,可以建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

构进行检查监督.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建议之

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回复.

第三十六条　未经依法批准擅自设立支付清算、个人征信机

构或者非法从事支付清算、个人征信、外汇市场、票据市场、黄

金市场业务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

部门予以取缔.

第三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

金融机构报送必要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其他财务会计、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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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表和资料、数据.

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加强监

督管理合作和信息共享.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及金融监督管

理机构、国际组织进行信息交流和跨境监管合作.

第三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间市场、支付清算、互联

网金融等所管理领域的相关自律组织的活动进行指导、监督和问

责.

第六章　财务会计

第三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

度.

中国人民银行的预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中央预

算,接受国务院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监督.

第四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每一会计年度的收入减除该年度支

出,并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核定的比例提取总准备金后的净利

润,全部上缴中央财政.

中国人民银行的亏损优先通过已提取的总准备金弥补,不足

部分由中央财政拨款弥补.

第四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财务收支和会计事务,应当执

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接受国务院审

计机关和财政部门依法分别进行的审计和财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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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三

个月内,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相关的财务会计报表,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编制年度报告并予以公布.

中国人民银行的会计年度自公历１月１日起至１２月３１日

止.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本法第三十四条所列行为违反有关规定,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给予处罚;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未作处罚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或者逾

期不改正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

下罚款;可以根据情形在职责范围内责令停止新增业务、缩减业

务类型或者业务范围、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相关

许可证,或者移送国务院其他金融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依照前款规定对金融机构或者其他单位进行处

罚的,可以根据情形对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在职责范围内实施取消其任职资格、禁止

其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有关金融行业工作等处罚,或者移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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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其他金融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制定具体办法,结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

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明确本条处罚措施的适用.

第四十四条　伪造、变造人民币,出售、购买、运输伪造、

变造的人民币,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人民币而持有、使用,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

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一万元以下罚款.

伪造、变造正在流通的外币,出售、购买、运输伪造、变造

的正在流通的外币,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正在流通的外币而

持有、使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责

令改正,并销毁非法使用的人民币图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制作、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

流通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并处

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拒绝、阻碍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依法行使检

查监督职权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处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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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

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提供贷款;

(二)对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

(三)擅自动用人民币发行基金.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责任.

第五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二)违反规定进行检查、采取监管措施;

(三)泄露因履行职责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

密或者个人隐私、个人信息;

(四)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其他行

为.

第五十一条　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强

令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提供贷

款或者担保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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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

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

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适用本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

的规定.

第五十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从事金融活动违反本法

规定,危害我国金融安全,扰乱境内金融秩序,损害我国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任何国家、地区或者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在货币、外汇、支付等金融领域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

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

似措施的,我国有权采取相应阻断、反制措施.

第五十四条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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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 修订草案

第一章总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 第一条 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

行的地位，明确其职责，保证国冢货行的地位，明确其职责，保证国家货

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 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

善中夹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善中夹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

稳定，制定本法。 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 第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中夹银行。 人民共和国的中夹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1在国务院领导下I, 中国人民银行坚持党中央对金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党

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统

筹发展和安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

策，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引导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维护金融稳定。

第三条 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 第三条 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

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

长。长。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下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下

列职责： 列职责：

（一）发布与履行其职责有关的 （一）发布与履行其职责有关的

命令和规章； 命令和规章；

（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 （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

策； 策、信贷政策，实施宏观信贷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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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 （三）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

流通； 流通；

（四）监督管理1银行间同业拆借1 （四）牵头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
匠银行间债券市场； 架，实施宏观审慎管理；

（五）实施外汇管理，匡亘至亘］ （五）监督管理银行间债券市
匣曰外汇市场； 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票据市场、

（六）匾量至亘黄金市场； 黄金市场并按照国务院规定监督管
（七）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理有关衍生品市场；

汇储备、黄金储备； （六）实施外汇管理和跨境人民

（八）经理国库； 币管理，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

（九）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储备、黄金储备；

常运行； （七）经理国库；

（十） 1指导、部署金融业1反洗钱 （八）监督管理支付、清算体系，
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 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

（十一）五囚金融业园统计、调 （九）组织协调反洗钱工作，依
查、分析和预测； 法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和监督管

（十二）作为国家的中夹银行， 理；

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

（十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

。
主
贝

（十）监督管理征信业，主管信

用评级行业并按照规定实施监督管

理；

中国人民银行为 1执行货币政策I, （十一）组织实施金融业综合统
可以依照本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匠］计、调查、分析和预测；
困王回业务匝量。 （十二）作为国家的中夹银行，

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

（十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

院规定的其他职责。

中国人民银行为履行职责，可以

依照本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开展业

务。

第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就匠互l1 第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就利率、



—１２—

现行法 修订草案

I货币供应量、 1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
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务院批准后执行。 中国人民银行就前款规定以外

中国人民银行就梢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有关货币政策事项作出决定

的其他有关货币政策事项作出决定后，即予执行，并报国务院备案。有

后，即予执行，并报国务院备案。 关货币政策情况，国务院依法向全国

第六条 1中国人民银行应当 1向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匾尸
有关货币政策情况1和金融业运行情I
区报告。

第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 第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

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

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 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

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

涉。涉。

第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全部 第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全部

资本由国家出资，属于国家所有。 资本由国家出资，属于国家所有。

1第九条 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I
1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I
巨

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设行长 第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设行长

一人，副行长若干人。 一人，副行长若于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人选，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人选，根据

国务院总理的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国务院总理的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 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由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由国务院总理

任免。 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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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实行

行长负责制。行长领导中国人民银行

的工作，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设立

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

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

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

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

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分支机构，作为

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中国人民

银行对分支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

理。

修订草案

第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

长负责制。行长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的

工作，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

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

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

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

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分支机构，作为

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中国人民

银行对分支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

理。

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的授权，维护本辖区的 中国人民银行的授权，维护本辖区的

金融稳定，承办有关业务。 金融稳定，承办有关业务。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行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行

长、副行长及其他工作人员应当恪尽长、副行长及其他工作人员应当恪尽

职守，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职守，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

得在任何金融机构、企业、基金会兼得在任何金融机构、企业、基金会兼

职。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行

长、副行长及其他工作人员丿应当依
法保守国家秧密，并有责任为与履行

其职责有关的金融机构及当事人保

守秘密。

第三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

职。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行

长、副行长及其他工作人员应当依法

保守国家柲密，并有责任为与履行其

职责有关的金融机构及当事人保守

秘密。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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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建立、健全本系统的稽核、检查阳 建立、健全本系统的内部审计、内部

度，加强内部的监督管理。 控制等制度，加强内部的监督管理。

第三章人民币 第三章人民币

第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 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人民币包括实物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 形式和数字形式。

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 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 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第十七条 人民币的单位为元， 第十六条 人民币的单位为元，

人民币辅币单位为角、分。 人民币辅币单位为角、分。

第十八条 人民币由中国人民 第十七条 人民币由中国人民

银行统一匠阳、发行。 银行统一制作、发行。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版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版人民币，

应当将发行时间、面额、图案、式样、 应当将发行时间、面额、图案、式样、

规格予以公告。 规格等予以公告。

第十九条 禁止伪造、变造人民 第十八条 禁止伪造、变造人民

币。禁止出售、购买伪造、变造的人 币。禁止出售、购买、运输伪造、变

民币。禁止运输、 1持有、使用伪造、 造的人民币。禁止持有、使用伪造、

变造的人民币。禁止故意毁损人民 变造的人民币。禁止故意毁损人民

币。禁止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 币。禁止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

I商品上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回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 得制作、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

币在市场上流通。 币在市场上流通。

第二十一条 残缺、污损的人民 第二十条 残缺、污损的人民

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兑换门 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兑换、

I并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收回、销毁。 收回、销毁。

第二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设 第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

立人民币发行库［已其分支机构匾三l 其分支机构设立人民币发行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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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五三司调拨人民币发行基
金，应当按照 1上级库的调拨命令协
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

动用发行基金。

第四章业务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为

执行货币政策，可以运用下列货币政

策工具：

（一）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桉照

规定邑压祠交存存款准备金；
（二）确定中夹银行匡国利率；
（三）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账

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

（四）向亘飞重亘提供贷款；

修订草案

币发行基金的调拨，应当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违反规定，动用人民币发行基

金。

第四章业务

第二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为

执行货币政策，可以运用下列货币政

策工具：

（一）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桉照

规定交存存款准备金；

（二）确定中夹银行政策利率；

（三）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账

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

（四）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贷

（五）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 款；

其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及外汇； （五）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

其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及外汇；（六）国务院确定的其他货币政

策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

运用前款所列货币政策工具时，可以

规定具体的条件和程序。

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理国库。

第二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可I
I以代理国务院财政部门向各金融机1
1构组织发行、兑付国债和其他政府债I
匠

（六）国务院确定的其他货币政

策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

运用前款所列货币政策工具时，可以

规定具体的条件和程序。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理国库。

第二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可 1 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可
以根据需要，为匣亘亘］金融机构开立 以根据需要，为金融机构、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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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但不得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账和地区中央银行、国际组织等开立账
户透支。 户，但不得对账户透支。

第二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 第二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

当组织或者协助组织匝勹］］金融机当组织或者协助组织金融机构相互
构相互之间的清算系统，协调匝卫卫］之间的清算系统，协调金融机构相互
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清算事项，提供之间的清算事项，提供清算服务。具

清算服务。具体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体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

制定。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支付结算规则。

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支付结算规则。

第二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 第二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

卢：：要向：：I；盂：已言二勹：对
万式，但贷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利率和方式，但贷款的期限不得超过

一年。

第二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不 第二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不

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 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

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第三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 第二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不

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

款，不得向门］银行金融机构区飞］其他款，不得向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外的其
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回国务院决定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不得向任何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面重］丿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
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匾叠亘］。 经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

1中国人民银行1不得向任何单位以向特定的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
和个人提供担保。 运营主体提供特种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履行录后贷

款人职责。

第五章金融监督管理 第五章金腺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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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匝
匡监测金融市场匾运行情况，对金融
市场实施宏观调控，促进国亘亘胆之
展。

修订草案

头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会同国务

院有关部门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监测

评估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健性，开展宏

观审慎管理，防范处置系统性金融风

险。

第三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对金融市场实施宏

观调控和管理，监测金融市场运行情

况，可以根据情形采取逆周期、跨周

期调节等措施，促进金融市场稳健发

展，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第三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

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实施监督管

理，按照国务院规定对银行间市场金

融基础设施实施监督管理，对具有系

统重要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实施宏观

审慎管理。

第三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对非

银行支付机构、清算机构及其他支付

服务组织实施监督管理。

责统第一二气言勹 1责依：：业｀｀二
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准，组织实施金融业综合统计，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国家金融基础

数据库，统一编制全国金融业综合统

计数据、报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予以共享和公布。

第三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有 1 第三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有
权对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权对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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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列行为进行检查监督： 的下列行为进行检查监督：

（一）执行有关存款准备金匝亘 （一）执行有关存款准备金、利
规定的行为； 率、再贷款规定的行为；

（二）与中国人民银行特种贷款 （二）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

有关的行为； 慎管理有关规定的行为；

（三）执行有关人民币管理规定 （三）与中国人民银行特种贷款

的行为； 有关的行为；

（四）执行有关1银行间同业拆借1 （四）执行有关人民币管理规定
荨银行间债券市场管理规定的行的行为；
为； （五）执行有关银行间债券市

（五）邑尸｀因外汇1管理规定的1 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票据市场、
匾； 黄金市场及有关衍生品管理规定的

（六）匡勹｀因黄金1管理规定的1 行为；
匠妇 （六）中国人民银行监督管理的

（七）匝司中国人民银行匾亘］国金融基础设施运营主体执行有关规
库的行为； 定的行为；

（八）执行有关清算管理规定的 （七）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统

行为； 计规定的行为；

（九）执行有关反洗钱规定的行 （八）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委托，

为。 办理国库业务的行为；

湔款所称中国人民银行特种贷I （九）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支
擞，是指国务院决定的由中国人民银1 付、清算管理规定的行为；
1行向金融机构发放的用于特定目的| (+)执行有关反洗钱规定的行
匾为；

（十一）执行有关征信业、信用

评级行业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 第三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

据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据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

需要，可以建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需要，可以建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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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

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

回复。

1第三十四条 当银行业金融机1
1构出现支付困难，可能引发金融风险I
1时，为了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I
I行经国务院批准，有权对银行业金融I
机构进行检查监督。 I

修订草案

监督。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

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

回复。

第三十六条 未经依法批准擅

自设立支付清算、个人征信机构或者

非法从事支付清算、个人征信、外汇

市场、票据市场、黄金市场业务的，

由中国人民银行或者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有关部门予以取缔。

第三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 第三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

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匾百亘］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金融机
金融机构报送必要的资产负债表、利构报送必要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

润表以及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和及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和资料、

资料。 数据。

中国人民银行1应当和国务院银1 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
I行业监督管理机构1、国务院其他金融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
匾量管理机构建立1监督管理信息共合作和信息共享。
享匾亘。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与其他国家

和地区中央银行及金融监督管理机

构、国际组织进行信息交流和跨境监

管合作。

第三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

银行间市场、支付清算、互联网金融

等所管理领域的相关自律组织的活

动进行指导、监督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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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财务会计 第六章财务会计

第三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实 第三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

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 法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的预算经国务院 中国人民银行的预算经国务院

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中夹预算，接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中夹预算，接

受国务院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监督。 受国务院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监督。

第三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每 第四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每一

一会计年度的收入减除该年度支出， 会计年度的收入减除该年度支出，并

并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核定的比例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核定的比例提

提取总准备金后的净利润，全部上缴取总准备金后的净利润，全部上缴中

中夹财政。 夹财政。

中国人民银行的亏损由中夹财 中国人民银行的亏损优先通过

政拨款弥补。 已提取的总准备金弥补，不足部分由

第四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财

务收支和会计事务，应当执行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

度，接受国务院审计机关和财政部门

依法分别进行的审计和监督。

中夹财政拨款弥补。

第四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

财务收支和会计事务，应当执行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财务、会

计制度，接受国务院审计机关和财政

部门依法分别进行的审计和财会监

督。

第四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 第四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

当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三个月 当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三个月

内，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相关 内，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相关

的财务会计报表， I并编制年度报告， 1 的财务会计报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编制年度报告并予以公布。

中国人民银行的会计年度自公 中国人民银行的会计年度自公

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第七章法律贞任

第四十六条 本法第三十曰条
所列行为违反有关规定，有关法律、

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本法第三十四条

所列行为违反有关规定，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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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给予处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未作给予处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未作

处罚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匾亘了］处罚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贵令改
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回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I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 I并处违法所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或者逾
得一倍以上区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期不改正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

处五十万元以上口百万元以下罚款； 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并处五十万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可以根据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情形在职责范围内贵令停止新增业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务、缩减业务类型或者业务范围、暂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相

关许可证，或者移送国务院其他金融

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依照前款规定对

金融机构或者其他单位进行处罚的，

可以根据情形对负有直接责任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

贵任人员给予警告，处五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

在职责范围内实施取消其任职资格、

禁止其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有关

金融行业工作等处罚，或者移送国务

院其他金融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制定具体办

法，结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

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明确本条处

罚措施的适用。

第四十二条 伪造、变造人民 1 第四十四条 伪造、变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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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出售伪造、变造的人民币，或者币，出售、购买、运输伪造、变造的

明知是伪造、变造的人民币而匡匾], 人民币，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人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 民币而持有、使用，构成犯罪的，依

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 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以下拘留、一万元以下罚款。 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一万

1第四十三条 购买伪造、变造的1 元以下罚款。
I人民币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人民1 伪造、变造正在流通的外币，出
柿而持有、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1 售、购买、运输伪造、变造的正在流
I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 1 通的外币，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
1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一万元1 正在流通的外币而持有、使用的，依
I以下罚款。 1 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四条 1在宣传品、出版物1 第四十五条 非法使用人民币
1或者其他商品上1非法使用人民币图图样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责令改
样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责令改正， 正，并销毁非法使用的人民币图样，

并销毁非法使用的人民币图样，没收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

违法所得，并处匡亘三］以下罚款。 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第四十五条回制发售代币票
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的，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并处口＋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制作、发售代币票

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的，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十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并

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拒绝、阻碍中国人

民银行工作人员依法行使检查监督

职权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可以处十万元以上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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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

罚不服的，可以依1照《中华人民共和 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1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1提起行政诉 提起行政诉讼。
1、/人,\ 。

第四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有 第四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匡亘］责任的 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

1主管人员和其他值接责任人员，依法 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给予匠亘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的规

（一）违反本法第巨王］剃第一款 定提供贷款；

的规定提供贷款匾； （二）对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

（二）对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 （三）擅自动用人民币发行基

园； 金。

（三）擅自动用发行基金匾。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造成损失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造成损失 的，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

的，负有区面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人员应当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责

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承担部分或者全 任。

部赔偿责任。

第五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工 第五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工

作人员泄露国家秘密械者所枷悉的 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

商业秘密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 任：

匠因处分。 （一）违反规定实施行政许可、

第五十一条 1中国人民银行的 行政处罚；

I工作人员 1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滥用 （二）违反规定进行检查、采取

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 监管措施；

I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 （三）泄露因履行职责知悉的国

1法给予行政处分。 1 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

人隐私、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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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九条地方政府、各级政 第五十一条地方政府、各级政

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强令中国人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强令中国人

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巨］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
曰条的规定提供贷款或者担保的，对十八条的规定提供贷款或者担保的，
负有匡亘］责任的 1主管人员和其他值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巨因处分；构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应

损失的，应当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 当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责任。

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二条 本法所称银行业 第五十二条 本法所称银行业

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设立的商业银行、 1城市信用合作1 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
巨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
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 策性银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匾量公司、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企业
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

其他金融机构，适用本法对银行业金立的其他金融机构，适用本法对银行

融机构的规定。 业金融机构的规定。

第五十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外从事金融活动违反本法规定，

危害我国金融安全，扰乱境内金融秩

序，损害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任何国家、地区或者国际组织违

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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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外汇、支付等金胜领域对我国进

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

者其他类似措施的，我国有权采取相

应阻断、反制措施。

第五十三条 本法自公布之相 第五十四条本法自年月日

起施行。 起施行。


